
 

 

 

 

 

 

 

甲、審 議 意 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



113.1.5北議二字第1130000128號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說明：

　一、復貴府112年8月29日新北府主公預字第1121694433號函。

新 北 市 議 會

甲、歲入部分 原列預算數 修正數 修正後預算數

(一)歲入經常門 197,480,063,000 3,804,300 197,483,867,300

(二)歲入資本門 2,030,000,000 0 2,030,000,000

      合計 199,510,063,000 3,804,300 199,513,867,300

乙、歲出部分 原列預算數 修正數 修正後預算數

歲出經資門 213,110,063,000 -625,000,000 212,485,063,000

      合計 213,110,063,000 -625,000,000 212,485,063,000

      歲入、出不平衡數 -12,971,195,700 元

丙、融資調度項目 原列預算數 修正數 修正後預算數

債務之舉借 96,500,000,000 0 96,500,000,000

債務之償還 82,900,000,000 0 82,900,000,000
預算不平衡數 628,804,300

新 北 市 議 會 函

主旨：有關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乙案，除附屬單位預

      算及綜計表外，業經本會第4屆第2次定期會第19次會議第三讀會議決通過

      ，請查照。

　二、檢送「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」1份。

五、動支第二預備金，其經常門每筆數額超過400萬元者，應先送議會備查，但遇

    緊急災害動支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預算不平衡數6億2,880萬4,300元，由市府自行調整。

三、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，於113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不得編列追加

   （減）預算、不得提墊付（上級補助款及回饋金除外）。

四、各機關於預算執行期間，不應變更原訂實施計畫，並應於每年度預算審議前

    ，提供議員各單位實施計畫明細。

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

 元，報請大會公鑒。

決議：
一、歲出統刪6億2,500萬元，除指定刪減新聞局運用各式媒體辦理本市政策宣導

    相關費用100萬元外，餘由市府自行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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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1.19北議事字第1130000539A號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更

正

前

更

正

後

      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第9頁文字更正

第003項：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(第9冊)

    1.第2目第1節(第183頁)辦理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重點地區綠美學

      規劃、設計、施作及維養護管理相關工作。

   ◇附帶決議：1.市府不可藉口經費編列不足而造成綠美化工作

               不夠確實。 2.請積極協同區公所等相關單位推動

              「智慧」公園及親民公園設施改善。

第003項：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(第9冊)

    1.第2目第1節(第183頁)辦理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重點地區綠美學

      規劃、設計、施作及維養護管理相關工作。

   ◇附帶決議：1.市府不可藉口經費編列不足而造成綠美化工作

               不夠確實。 2.請積極協同區公所等相關單位推動

              「稚匯」公園及親民公園設施改善。

新 北 市 議 會 函

主旨：有關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第9頁文字誤植更正一案(如附

      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歲出部分第9款第3項第2目第1節之附帶決議第2點：「請積極協同區公

　　　所等相關單位推動智慧公園及親民公園設施改善」，其中「智慧」公園為

　　　誤植，應修正為「稚匯」公園，其餘內容則無更動，特此說明。

      附件

九、請於編列114年度預算前針對本市為民服務的志（義）工相關活動預算經費得

    否調整提出檢討說明。

六、預算科目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、說明欄各計畫內容依說明內容辦理，並依

    法不得變更，不得勻支及流用。

七、市府年度預算不足應辦理追加（減）預算，除具急迫性外不得提墊付。墊付

    轉正之預算數應於分組審查前以項目、清單的方式提供給各審查會的委員，

    俾利預算審查。

八、市府各機關經常門業務費1千萬元以上之預算科目，應於預算執行完畢後四個

    月內，提送成果報告於議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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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第三讀會議決文 

歲入部分(經常門) 

第 1 款：稅課收入，原列 115,259,543,000元 

第 004 項：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(第 6 冊) 

1.第 3目第 2節(第 90頁)土地增值稅，刪減 440,000,000

元。

2.第 4 目(第 91 頁)房屋稅，增加 440,000,000元。

餘照案通過。 

第 3 款：罰款及賠償收入，原列 3,776,243,000元 

第 005 項：新北市政府新聞局(第 2-6 冊) 

第 1 目(第 8 頁)罰金罰鍰及怠金，增加 300,000元。 

第 006 項：新北市政府法制局(第 2-7 冊) 

第 1 目(第 11 頁)罰金罰鍰及怠金，增加 90,000 元。 

第 036 項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(第 3 冊) 

第 1目(第 271頁)罰金罰鍰及怠金，增加 1,000,000元。 

第 052 項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(第 8 冊) 

第 2 目(第 48 頁)賠償收入，刪減 97,500 元。 

第 059 項：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(第 9 冊) 

1.第 1 目第 1 節(第 120 頁)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51 條以最

低罰鍰 10,000 元編列，增加 150,000元。

2.第 1 目第 1 節(第 120 頁)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 40 條以

最低罰鍰 90,000元編列，增加 900,000 元。

3.第 1 目第 1 節(第 120 頁)獸醫師法第 30 條以最低罰鍰

100,000 元編列，增加 400,000元。

第 064 項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(第 11 冊) 

1.第 1 目第 1 節(第 50 頁)老人福利法第 45-52 條，增加

380,000 元。

2.第 1 目第 1 節(第 50 頁)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7-58

條，增加 650,000 元。

第 076 項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(第 18 冊) 

1.第 1 目第 1 節(第 39 頁)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，增加

140,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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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1目第 1節(第 39頁)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1條及第 36

條，增加 140,000 元。

第 082 項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(第 21 冊) 

第 1 目第 1 節(第 29 頁)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5 項旅館

業行政處分罰鍰。 

◇附帶決議：針對烏來區溫泉業提出振興及輔導觀光計

畫。 

第 083 項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(第 22 冊) 

第 1 目(第 26 頁)賠償收入，刪減 5,000 元。 

合計增加 4,047,500元，餘照案通過。 

第 4 款：規費收入，原列 6,947,288,000元 

第 053 項：新北市立圖書館(第 8 冊) 

第 1目第 2節(第 210頁)新北市立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標

準演講廳等場地使用費收入，增加 20,000 元。 

第 054 項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(第 8 冊) 

第 1 目(第 251 頁)使用規費收入，刪減 771,200元。 

第 059 項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(第 10 冊) 

第 1 目第 1 節(第 37 頁)商業登記法第 35 條及商業登記規

費收費準則第 2條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網路傳輸方式

申請每件 150 元，增加 450,000元。 

第 080 項：新北市政府體育局(第 25 冊) 

第 1 目(第 30 頁)使用規費收入。 

◇附帶決議：現有場地使用費不得增加。

合計刪減 301,200 元，餘照案通過。 

第 5 款：財產收入，原列 883,356,000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83 項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(第 17 冊) 

第 1 目第 2 節(第 43 至 44 頁)新北市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

新北板橋公車站及新北板橋轉運站委託經營案委託營運

契約土地租金收入。 

◇附帶決議：板橋公車站候車環境及動線再檢討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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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款：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，原列 6,835,920,000元，照

案通過。 

第 7 款：補助及協助收入，原列 56,920,214,000元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022 項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(第 22 冊) 

第 1 目(第 29 至 30 頁)上級政府補助收入。 

◇附帶決議：建請協調客委會預先匡列下一年度補助款。

第 8 款：捐獻及贈與收入，原列 1,092,789,000元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9 款：其他收入，原列 5,764,710,000元 

第 087 項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(第 21 冊) 

第 1 目(第 42 頁)雜項收入，增加 18,000 元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更新新北市必訪旅館民宿等相關資料，

以利觀光發展。 

第 088 項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(第 22 冊) 

第 1目第 2節(第 31頁)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文創商品店

寄賣作業要點文創商品店收入，增加 40,000 元。 

合計增加 58,000元，餘照案通過。 

歲入部分(資本門) 

第 1 款：財產收入，原列 2,030,000,000元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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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出部分(經資門併計) 

第 1 款：新北市議會主管，原列 713,390,000元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2 款：新北市政府主管，原列 12,413,275,000元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秘書處(第 2-1 冊) 

1.第 1目第 1節(第 22頁)影印機租賃、事務機具、紙張、

耗材、庶務性用品、業務相關費用及雜支。

◇附帶決議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 113 年租賃計程車共同供

應契約採購案，應要求得標業者，不得將優

惠折扣轉嫁由駕駛吸收，造成計程車駕駛權

益受損。 

2.第 1 目第 1 節(第 26 頁)城市國際交流旅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每年出國計畫提供議會知悉，並於實際出訪

前邀請議員參加。 

3.第 1 目第 1 節(第 26 頁)市長特別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市長銷假後始得動支。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政府人事處(第 2-2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9 頁)辦理本府跨機關員工身心健康

活動。

◇附帶決議：身心健康活動 114 年度預算增加 10 萬元。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9 頁)辦理本府員工單身聯誼活動。

◇附帶決議：單身聯誼 114 年度預算刪除，改由民政局辦

理。 

第 004 項：新北市政府政風處(第 2-4 冊) 

第 1 目第 1 節(第 8 頁)副處長特別費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市府指派擔任新北市果菜公司董事、監

察人依其職權加強對公司的營運管理、財

產及財務之稽查。 

第 005 項：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第 2-5 冊) 

第 1 目第 1 節(第 12 頁)十等六階約聘人員薪津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職位懸缺應優先任用具公務人員身分之適

當人才任職，無適當人員才對外聘用約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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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。 

第 006 項：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(第 2-5-1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6 頁)新北智慧永續城市發展計畫。 

◇附帶決議：有鑑於新北幣系統相關功能已逐漸完成，

為落實市府減碳政策及有效帶動地方經濟，

113 年請優先與經發局、教育局、文化局、

體育局及客家局等機關優先合作試辦，該

機關預算中活動推廣費用至少 1成，將原有

推廣費要購買實體宣導品改用新北幣。 

第 007 項：新北市政府新聞局(第 2-6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6 頁)國際影視城市「釜山」交流計

畫旅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依照最新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

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覈實報支 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7 頁)辦理媒體記者公關、聯誼活動

及雜支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辦理大型媒體餐敘，請邀請本會議員參加。

3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7 頁)運用各式媒體辦理本市政策宣

導相關費用，刪減 1,000,000元。

第 008 項：新北市政府法制局(第 2-7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20 頁)辦理法規講解研習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通知新北市議員參加。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20 頁)編印自治法規彙編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預算逐年減列。

第 009 至 036 項：各區公所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辦理里鄰活動（含人口級距）及 3,840相關

活動經費，不限於新北市境內用餐。 

第 009 項：新北市板橋區公所(第 2-9-1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23 頁)社教活動相關經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考量霹靂舞已納入國際賽事，請市府研議

114 年度「新北 FUN 街頭」活動，由體育局

或青年局納編預算辦理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25 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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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文字修正：增訂「及華江公園」5 字，修正後為：溪

北公園及華江公園配合地下停車場興建地上物設施

規劃。

合計刪減 1,000,000元，餘照案通過。 

第 3 款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管，原列 2,440,470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(第 3 冊) 

1.第 2目第 1節(第 162頁)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費

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不得流用。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62 頁)役男入營用品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不得流用。

3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64 頁)初(補、換)發國民身分證(或

新式國民身分證)。

◇附帶決議：不得流用。

4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65 頁)補助本市市民生育獎勵金。

◇附帶決議：視財政狀況研議提升生育獎勵金。

第 4 款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管，原列 1,507,357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5 款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主管，原列 4,675,695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(第 5 冊) 

第 1 目第 1 節(第 47 頁)工作服裝。 

◇附帶決議：依實際狀況機動調整。

第 6 款：新北市政府財政局主管，原列 5,250,749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財政局(第 6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57 頁)補助各機關依促參法辦理促進民

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事項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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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附帶決議：請體育局將板橋第二運動場 BOT案保有現有

運動需求及規劃里民活動空間。 

第 7 款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管，原列 72,878,325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8 款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管，原列 2,438,711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(第 8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5 頁)表演藝術計畫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以邀請在地藝文團體佔比例 7 成為原則。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5 頁)新北市兒童藝術節。

◇附帶決議：以邀請在地藝文團體佔比例 7 成為原則。

3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5 頁)巷弄藝起來巡演活動。

◇附帶決議：以邀請在地藝文團體佔比例 7 成為原則。

4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5 頁)視覺藝術計畫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以邀請在地藝文團體佔比例 7 成為原則。

5.第 2 目第 1 節(第 84 頁)公共藝術推廣計畫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板橋 435 藝文特區彩虹地景須於 113 年上半

年度完成。 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(第 8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22 頁)導覽人員薪津。 

◇附帶決議：除應依 113年薪資調整符合基本薪資待遇外，

未來應視市府財政狀況予以優化。 

第 003 項：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(第 8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55 頁)導覽人員薪資。 

◇附帶決議：除應依 113年薪資調整符合基本薪資待遇外，

未來應視市府財政狀況予以優化。 

第 004 項：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(第 8 冊) 

第 2目第 1節(第 186頁)導覽人員薪資、保險費、退職準

備、年終工作獎金及加班費。 

◇附帶決議：除應依 113年薪資調整符合基本薪資待遇外，

未來應視市府財政狀況予以優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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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06 項：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(第 8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260 頁)導覽人員薪資。 

◇附帶決議：除應依 113 年薪資調整符合基本薪資待遇外，

未來應視市府財政狀況予以優化。 

第 9 款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主管，原列 2,649,905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(第 9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3 頁)辦理甘藷推廣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提出新北甘藷發展計畫(含種植面積擴增、

根莖活用等)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7 頁)市有地環境維護清理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儘速辦理淡水區新民街／大庄路間市有農

地環境整理及維護。 

3.第 2 目第 1 節(第 86 頁)辦理 113 年度生物多樣性保育

及入侵種管理等各項計畫相關人員國內旅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農業局籌措經費，積極辦理新店、坪林、

深坑等區外來入侵魚類移除工作。 

4.第 2 目第 1 節(第 87 頁)封溪護漁檢舉獎金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農業局於 114 年起提高檢舉獎金總額至 10

萬元，每件獎金金額亦應提高至 5,000 元以

上。 

5.第 2 目第 1 節(第 93 頁)辦理 1.治山防災工程 2.農路改

善及維護工程 3.農村設施環境改善及維護工程 4.新北

市蘆北地區河川空間立體化計畫綜合規劃委託技術服

務案 5.生態棲地營造改善。

◇附帶決議：鄰里道路未來如有需求，請由市府各機關共

同協助。 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(第 9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45 頁)辦理家犬貓絕育補助(公 600 元/

隻，母 1,200元/隻)及認養動物之家與愛心人士辦理街頭

流浪犬貓絕育補助(公 1,000 元/隻，母 2,000 元/隻)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將新北流浪動物每季絕育情形定期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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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網。 

第 003 項：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(第 9 冊) 

1.第 2目第 1節(第 183頁)辦理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重點

地區綠美學規劃、設計、施作及維養護管理相關工作。

◇附帶決議：1.市府不可藉口經費編列不足而造成綠美化

工作不夠確實。 2.請積極協同區公所等相

關單位推動稚匯公園及親民公園設施改善。 

2.第 2目第 1節(第 183頁)老舊公園更新及全齡化公園改

善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市府各機關應加強橫向聯繫，如：新店廣

興、廣興農民公園僅一路之隔，應積極協調

管養單位，勿互踢皮球。 

第 10 款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，原列 676,378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(第 10 冊) 

1.第 2目第 1節(第 75頁)辦理新北地方創生發展計畫(地

方型)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研議於 113 年辦理新店區地方創生香魚相

關計畫(含美食、伴手禮等商品推廣)。 

2.第 2目第 1節(第 76頁)辦理新北市優勢產業推動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1.推動電競產業應單獨編列計畫。 2.涉及

電競基地維護管理費用部分，請於 114 年分

列獨立計畫科目。  

3.第 2目第 1節(第 76頁)辦理新北市群眾募資輔導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為維護政府公信，請加強參與計畫產品之原

創性之審查。 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政府市場處(第 10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14 頁)市場委託興建暨營運案前置作業

及履約管理計畫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經發局積極規劃於淡海新市鎮興建現代化

傳統市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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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款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，原列 29,334,666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(第 11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3 頁)約聘僱人員待遇。

◇附帶決議：社工人員進用應如實。

2.第 4目第 1節(第 130頁)本市老人、身心障礙者免費搭

乘公車及捷運優待乘次。

◇文字修正：增訂「等」1 字，修正後為：本市老人、

身心障礙者免費搭乘公車及捷運等優待乘次。

第 12 款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主管，原列 10,252,291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(第 12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118 頁)辦理各項預防接種暨疫苗冷運冷

藏管理計畫之預防接種通知及催注相關通訊費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研議擴大幼兒輪狀病毒疫苗施打對象。

第 13 款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，原列 10,703,108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第 13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0 頁)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研議於 114 年調整預算以擴增執法量能，

並持續爭取經費以解決噪音問題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77 頁)新北市污染源稽查及科學儀器

查核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環保局承諾 113 年將提出管理空地、空屋、

雜草相關自治條例。 

3.第 4 目第 1 節(第 94 頁)製作 10 種專用垃圾袋。

◇附帶決議：參考鄰近縣市及六都作法，研議提升清潔隊

福利與照顧。 

4.第 4 目第 1 節(第 94 頁)各區隊廳舍零星修繕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參考鄰近縣市及六都作法，研議提升清潔隊

福利與照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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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第 5目第 1節(第 102頁)本局、各區清潔隊及各駐點之

辦公住所(含倉庫、廠房、室內停車場等)規劃、管理、

裝潢、維修零星工程。

◇附帶決議：淡水區隊臨時停車場工程應做好環境融合或

加強綠化阻隔，減少對周遭環境影響。 

第 14 款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主管，原列 4,397,075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15 款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，原列 13,602,993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16 款：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主管，原列 6,953,692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水利局(第 16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78 頁)辦理公共用水工程及配合自來水

單位埋設無自來水地區供水管線工程及高地社區自來水

管線老舊汰換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提供近 3年簡易自來水改善案、經費及效

益等成果報告。 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(第 16 冊) 

1.第 1 目第 1 節(第 132 頁)首長特別費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整體評估高灘地各棒壘球場認養單位加裝

電力設備需求及環境條件，並朝向使用者付

費方式評估設置電力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135 頁)河川高灘地景觀維護工作。

◇附帶決議：高管處將個別評估樹林遙控賽車場或柑園棒

球場移置或調整區位，以解決場地衝突所造

成安全之問題，並於 113 年 2 月底前提出評

估報告。 

第 17 款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主管，原列 7,392,518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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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(第 17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60 頁)補貼公車業者所營政策性及服

務性公車路線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交通局針對新北市內重劃區(如淡水、板

橋、新店、鶯歌)加強推動聯外公車運輸機

能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60 頁)補助公車業者、捷運公司、客

運業者、臺鐵與自行車業者辦理民眾使用基北北桃跨

城際公共運輸通勤月票-票價優惠差額補助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交通局分析 1200定期票實施後大眾運輸及

私人運具使用之變化情形，一個月內提供報

告。 

3.第 2目第 1節(第 64頁)候車設施增設及既有設施改善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交通局(一)針對各聚落周邊逐年增設原住

民族主題公車候車亭。(二)研議推動行經烏

來之原住民族主題公車。 

第 002 項：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(第 17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98 頁)申訴案件掃描建檔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研議簡化線上申請交通違規申訴之程序。

第 18 款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管，原列 561,742,000元，照

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勞工局(第 18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53 頁)輔導工會會務、勞工社團活動與

事業單位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、辦理職工福利業務及政

策推廣相關費用。 

◇附帶決議：請勞工局建立與各工會政策建議機制，每

半年與總工會辦理相關意見交流會議，並

參與基層工會會員代表大會，建立溝通交

流管道。 

第 19 款：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主管，原列 374,698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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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(第 19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53 頁)原住民族語振興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原民局邀請教育局與原住民族重點學校參

與原住民族語言戲劇競賽暨單詞競賽，以提

升計畫執行成效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55 頁)補助本市立案原民社團辦理各

區及各族群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文化活動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原民局於 113 年 3 月份以前，針對歲時祭

儀活動的各族群所分配經費、補助基準等細

節，向本市各族群領導人進行諮商及討論，

並於 113 年 4 月底前完成補助要點修正。 

第 20 款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主管，原列 804,983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(第 20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54 頁)配合住宅政策業務相關費用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加強租金補貼國土計畫政策之宣導。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61 頁)新北市都市計畫案件進度查詢

管理系統建置案 2,270,000 元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城鄉局研議於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，納入

會議直播方式，以利民眾了解會議內容。 

第 21 款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管，原列 535,278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(第 21 冊) 

1.第 2 目第 1 節(第 48 頁)新北市觀光遊憩及旅遊行銷推

廣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1.請觀光局自 114 年起計畫科目名稱應明確

框定使用範圍。 2.新店碧潭水舞及地景藝

術活動，跨局處合作結合地方歷史文化商圈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48 頁)辦理觀光產業座談及影音行銷

推廣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114 年度起應將座談以及行銷推廣經費分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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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列。 

3.第 2 目第 1 節(第 48 頁)辦理新北市休閒觀光及周邊觀

光資源推廣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請觀光局自 114 年起計畫科目名稱應明確框

定使用範圍。 

4.第 2目第 1節(第 48頁)新北市特色遊程體驗推廣計畫。

◇附帶決議：將安坑輕軌納入推廣計畫。

第 22 款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主管，原列 134,827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(第 22 冊) 

第 2 目第 1 節(第 38 頁)補助藝文團體巡迴表演計畫。 

◇附帶決議：以邀請在地藝文團體佔比例 6 成為原則。

第 23 款：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管，原列 12,065,938,000

元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(第 23 冊) 

1.第 1目第 1節(第 33頁)補助新北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。

◇附帶決議：淡水行政中心 TOD 案推動應與經發局協調，

研議納入現代化傳統市場。 

2.第 3目第 1節(第 38頁)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萬大-

中和-樹林線（第一期工程)。

◇附帶決議：倘預算審畢後出現歲入歲出預算不平衡數，

市政府自行調整部分不能刪減軌道基金預算。 

第 24 款：新北市政府青年局主管，原列 158,650,000元，照

案通過。 

第 001 項：新北市政府青年局(第 24 冊) 

1.第 1 目第 1 節(第 24 頁)十等一階約聘人員薪津。

◇附帶決議：職位懸缺應優先任用具公務人員身分之適當

人才任職，無適當人員才對外聘用約聘人員。 

2.第 2 目第 1 節(第 30 頁)社會創新事業推廣及培力相關

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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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附帶決議：板橋區新民街宿舍空間活化案計畫完成後，

113 年度所需經費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
第 25 款：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主管，原列 1,718,487,000元，

照案通過。 

第 26 款：統籌支撥科目，原列 8,074,862,000元，照案通

過。 

第 27 款：第二預備金，原列 400,000,000元，照案通過。 



（一）歲出統刪項目 單位：新臺幣元

機關別 款 項 目 節 冊 頁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說明 調整金額

625,000,000

新聞局 02 007 02 01 2-6 17 新聞業務-新聞業務

運用各式媒體

辦理本市政策

宣導相關費用

1,000,000

財政局 06 001 03 01 6 61
非營業特種基金-非

營業特種基金

市有不動產作

價投資公共建

設用地基金

623,988,000

法制局 02 008 02 01 2-7 20 法制業務-法制業務
編印自治法規

彙編費用
12,000

（二）預算不平衡數

機關別 款 項 目 節 冊 頁 來源別子目及細目 說明 調整金額

628,804,300

財政局 01 001 02 01 6 47 財產作價-土地作價

預算法第25條

第1項

市有不動產作

價投資公共建

設用地基金

623,988,000

財政局 01 003 01 01 6 35
遺產及贈與稅-遺產

稅

財政收支劃分

法第8條第3項

規定，遺產及

贈與稅以直轄

市徵起之收入

百分之五十，

分配直轄市

4,816,300

總計

總計

新北市議會議決113年度新北市總預算案歲出統刪及預算不平衡數之

新北市政府自行調整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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